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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七 十 六 號 報 告 書 第 7 章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和營運" 

渠務署回應提問 

 

第 2 部分：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1)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2.7 段及 2.8 段，承辦商在新

建成構築物的混凝土表面塗了一種聚脲塗層，但有關保護塗層在 2013 年 12月起已

出現損蝕。請問採用的塗層物料是否適當？施工工序有否出錯？或損蝕是手工有瑕

疵所造成？ 

 

署方回應： 

 

混凝土保護塗層損蝕是污水處理廠經常面對的維修保養問題。署方每次維修時均須

停止部分操作配合，對污水處理運作會有一定影響。署方因此一直研究及測試使用

不同種類較耐用的塗層物料，希望減少對污水處理廠運作的影響。當年籌備望后石

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時，工程團隊遂於合約中要求採用一種更具成效的新物料作為

混凝土保護塗層。而承辦商 A 按合約要求建議使用的物料是一種聚脲塗層保護膜，

在世界其他地方及渠務署其他廠房也曾嘗試使用，效果大致理想，顧問 X經評估後

接納採用。混凝土保護塗層施工工作是由塗層保護膜供應商指定的專業分判商負責。

在施工過程中，駐工地人員一直監察施工程序及相關測試，其間沒有發現施工工序

出錯情况，因此有關塗層保護膜損蝕問題應與施工手工瑕疵無關。 

 

 

2)  根據審計報告第 2.8 段，早在 2013年 12 月已發現有保護膜剝落，但經過兩年多(約

30個月)仍未見改善，更在 2016年 7 月出現大幅剝落，令構築物外露和受到侵蝕。

請告知為何情況一直惡化，署方如何作出補救？ 

 

署方回應：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混凝土塗層保護膜於 2013年 12月進行污水測試期間時發現有

局部剝落情況，當時顧問 X 已責成承辦商 A 進行缺漏修正。但在 2015 年完成修正

工作後剝落情況仍有發生，及後發現問題有擴大跡象。經初步評估，顧問 X 認為保

護膜剝落可能是源於污水中含有另類物質所引起。經工程團隊磋商後，承辦商 A進

一步對有關情況進行調查，並分別於 2017年 3月及 5月分別委聘了內地(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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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和海外(美國)專家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聚脲塗層保護膜可能受酸性氣體、

化學或工業用油物質(家居污水不常見物質)的影響以致剝落。望后石污水處理廠除

了接收屯門一帶經污水系统收集的污水，也設有接收由槽車運載的污水和糞便及廢

水的收集設施，因此須處理的污水特質可能有別於其他污水處理廠。此外，承辦商

A 已於 2016 年 9 月尋找替代物料及進行實地測試，測試結果大致良好。在專家完

成調查後，承辦商 A 立刻使用測試成功的替代物料開始進行維修工程。由於望后石

污水處理廠已正式投入運作，而維修保護塗層需要停止部份廠房運作一段時間，為

了減低對污水處理服務的影響，修補工作只能在隨後 3年之間的旱季中分階段進行 

(因雨季時，需處理的水量可能會因應天氣變化而突然急增，廠房需盡量保持正常

運作狀態)。混凝土保護塗層修補工作最終於 2020年 3 月的雨季前完成。 

 

署方一直主動監察並跟進望后石污水處理廠內混凝土保護塗層的效能表現。根據合

約要求，承辦商 A 亦於 2019 年 5 月委託獨立工程師進行了全面結構狀況勘測，結

果顯示結構狀況及新混凝土保護塗層表現均為滿意。為了進一步探討原有混凝土保

護塗層損蝕原因，署方於 2020年 11 月委聘一所本地大學進行研究，並檢討修補用

的新塗層狀况及表現，有關調查預計於 2021年 11 月完成。 

 

 

3)  就審計報告第 2.17 及 2.18 段提及幼隔篩所用物料不符合規定一事，署方有否在檢

討後制定新的採購指引和新的設備/物料規定，以及更新零件檢測的指引，以避免

同類情況出現？是次因幼隔篩的鏈帶含有級別 304 的不銹鋼，與要求的 316 的不

銹鋼有出入，而兩者不只在價格及耐用性有差異，304 更帶有弱磁性，這些問題是

否導致機械故障的成因之一？ 

 

署方回應： 

 

在檢討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發生的幼隔篩所用物料不符合規格事件後，工程團隊已採

取了額外措施，要求承辦商在安裝設施前必須擬備檢查清單，按規格列擬採用的設

施及其細分配件，並聲明這些設施及配件除了須符合合約基本要求，亦須符合污水

處理設施機電裝置規格所載的要求。署方可按需要進行抽檢設施配件或物料檢驗，

如有不符合要求之處，承辦商除了須即時跟進並更換外，亦可能須就為其虛報或作

假聲明的行為負責，此舉有助增加阻嚇力。 

 

在制定幼隔篩器材所用的不銹鋼物料級別時，主要是考慮物料對抗銹蝕的耐用性。 

316級別不銹鋼會比 304級別更有效地抵抗長時期的污水腐蝕，但在短時間內的抗

銹蝕表現，兩種級別的物料不會有太大差別。此外， 304 級別不銹鋼雖帶有弱磁

性，代表物料會輕微被磁力吸引，但不會影響其機械性能。使用 304級別不銹鋼物

料雖不符合合約規定，然而並不是導致 2014年 8月機械故障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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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審計報告第 2.29 段及 2.30 段提及的缺漏修正問題，承辦商 A 在缺漏修正期屆

滿後的 6 個月，才完成其在缺漏修正方面的責任。署方會否設有罰則及監管機制， 

以便有效令承辦商盡早完成缺漏修正？內文提及顧問 X 指，承辦商 A 沒有調撥足

夠資源，以及施工隊伍與營運隊伍之間的協調耗時甚久，這些會否記錄在案，作為

承辦商日後投摽政府工程時被評核的準則之一？ 

 

署方回應： 

 

工程團隊一直監察缺漏修正進度。然而，展開缺漏修正工作定會影響污水處理廠正

常運作，所以要按時完成各項缺漏修正存在有一定難度。 

 

為了確保缺漏修正工作能在期限內完成，工程團隊已定期與承辦商 A檢討進度並要

求提供足夠資源。承辦商 A在資源及協調工作上的表現已適當地記錄和反映於當時

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作為承辦商 A 日後投標政府工程時的評審技術能力準則之一。

合約亦有條款定明，如承辦商 A未能按合約時限完成缺漏修正工作，署方會延遲發

放工程項目保留金。承辦商 A 如經指令下仍未能在合理時限完成缺漏修正工作，署

方最終可委任其他承辦商完成工作，所涉及的費用會向承辦商 A追討。 

 

 

第 3 部分： 監察經改善的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營運 

 

5)  根據審計報告第 3.8 段(b)及(c)、以及表四，承辦商未能符合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當中，有經常輕微違規及延遲呈報的情況。由於單以罰款無助改善情況，署方會否

在這方面作出檢討及跟進。 

 

署方回應： 

 

根據署方的監察記錄，承辦商 A的營運表現已有所改善。在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接近

7年的營運期內（2014年 5月至 2021 年 3 月），署方共進行了 83次每月整體評估，

對各項關鍵績效指標總共進行了 1,079次評審，而當中發現審計報告提及的 8 次未

能完全符合關鍵績效指標要求，約佔整體評審數目的 0.7％。署方亦會突擊檢測望

后石污水處理廠排放水中的大腸桿菌含量，確保排放水水質符合排放標準。對於涉

及輕微違規和延遲報告的案例，除了按合約機制扣減款項以外，署方會密切監察承

辦商 A的表現。署方會利用關鍵績效指標評估系統來持續監察承辦商的表現，也會

將其工作表現適當地記錄和反映於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 

 

 

6)  就審計報告第 3.13 段提及的合約 A，政府當初在制定有關扣減款項機制的基礎為

何？特別是規定每月最多只可就一宗事故扣減款項的原因？就未經許可的緊急繞

道排放一事等「重大事故」，是否有需要特別在合約中訂明扣分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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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回應：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合約中所訂立的關鍵績效指標及扣分機制主要用以評核污水處

理設施的營運效率及處理過程，從而確保污水處理工作符合環保法規和處理後的排

放水符合排放標準。制定有關扣減款項機制的上限大約是承辦商的一般管理開支加

上利潤，而餘下不被扣除的金額則用於維持污水處理廠運作的基本費用。望后石污

水處理廠工程合約是署方首次使用「設計、建造及營運」模式推行，該合約中各項

監察表現和扣分機制均為初次採用，因此署方須定期反覆檢視有關機制的成效，以

便日後參考及作出改善。 

 

在每月評估扣減款項機制中，「未經許可的緊急繞道排放」屬於「重大事故」，望后

石污水處理廠合約中已訂明其扣減分數。此外，除扣減分數及營運款項外，署方已

就該「未經許可的緊急繞道排放」事件記錄在當季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承辦商

A 的整體季度表現獲評為”非常惡劣”。 署方一直重視及維持污水處理廠的正常

運作，根據過往經驗，雖然「未經許可緊急繞道排放」屬於重大事故，但發生的機

會不大。而每月發生多於一次的機會更是少有的，所以當初合約規定按月評估「未

經許可的緊急繞道排放」而扣減營運款項的安排沒有作特別分類。然而，署方經檢

討後，於其後「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除增加扣減分數及款項外，也訂明扣減分

數及款項與未經許可的緊急繞道排放的時間及次數掛鈎，以加強阻嚇力和提高罰則。

此外，跟據合約條款，如承辦商 A 沒有履行應有責任，例如多次容許未經許可緊急

繞道排放發生，署方可按合約條款終止其營運合約。 

 

 

7)  根據審計報告第 3.17段及 3.18 段，署方於 161 天突擊檢查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排

放的污水中大腸桿菌含量，其中有 23 天排放量偏高。然而，承辦商調查需時，當

中有 3 天的調查是在一年後才有結果，原因為何？調查機制為何？有否要求承辦

商在特定時限內完成調查？ 

 

署方回應： 

 

有 3天調查期較長時間的情況，主要是由於涉及那些大腸桿菌含量測試偏高的個案

經反覆調查後仍未能確定原因，署方只能經一段長時間的觀察，確定再沒有同樣問

題重複出現後，方可作為完成調查的根據，以致調查所需時間增加。署方會繼續就

每一個突擊檢查發現立即與承辦商 A 跟進，現場檢視有關設施及系統，並召開會議

及展開調查等工作，藉以及早找出原因，從而保障污水處理流程妥善運作，待調查

完成後，承辦商 A會提交調查報告以作記錄。 

 

 

8)  就審計報告第 3.22 段提及一名工人的遺體在一個月後在沙井內被發現一事，當初

工人失蹤有否作出通報及即時跟進？ 就事件反映的工作環境安全問題，承辦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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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上是否存有管理漏洞？如何作出改善及加強監管？ 除了罰款外，有否其他措

施配合，以便更有效地改善相關問題？ 

 

署方回應： 

 

在發現工人失蹤後，署方已立即向各相關政府部門通報和全力進行搜尋，並進行一

連串內部調查。經獨立安全顧問調查後，署方敦促承辦商 A加強安全管理以堵塞管

理上漏洞，並責成承辦商 A實施各項改善措施，例如加強員工培訓、加裝安全裝置、

避免單人獨自工作及加設閉路電視作監察等。除了罰款外，署方會不定期進行工地

安全檢查，以及召開會議以監察承辦商 A 在安全方面的表現，以期提升承辦商 A的

安全意識及在污水處理廠內提供安全工作環境。此外，署方會透過給予建議、發出

警告和評核表現，規管承辦商的安全表現。 

 

 

9)  就審計報告第 3.32 及 3.33 段提及數據採集與監控系統出現數據不一致和數據遺

失的情況，雖然署方表示數據不一致的問題已在約年半後修正，但導致數據遺失

問題的成因至今仍未能完全解決，署方會如何跟進？署方指就數據不一致及遺失

事宜，已先後 6 度向承辦商 A 發信，惟未見情況顯著改善。此情況會否對監察廠

房的運作有影響？是否可增加備份儲存？ 

 

署方回應： 

 

數據遺失涉及眾多電子設備，而且與軟件互不兼容以及數據傳輸問題（通過網絡服

務供應商）有關。承辦商 A已聘請相關專業人員調查和制定可行的解決方案。有關

數據只作備份之用，因此不會影響署方監察廠房的運作。此外，署方已要求承辦商

A採取措施增加備份儲存，藉此確保控制台終端機的所有數據均可複製到硬碟，以

便署方的定期記錄。 

 

 

10)  根據審計報告第 3.38 段(b)及 3.40(a)，承辦商未有適時完成部分預防性維修， 

同時部分維修記錄仍採用人手記錄。請告知在這方面採用電腦化的可行性。如必

須人手記錄，應如何作出監察，以增加效率及更有效地保存維修資料？ 

 

署方回應： 

 

經署方審視及要求後，承辦商 A已同意提升電腦化維修管理系統，加入預防性維修

保養、預先警示及監察記錄等功能，以配合最新的維修策略，盡早完成維修保養工

作，並適時記錄在電腦化維修管理系統中。同時，署方亦已要求承辦商 A定期提交

電腦化維修管理系統記錄的摘要，此舉有助於確保及時完成維修保養設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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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審計報告第 3.43段，在結構狀況勘測找到的缺漏，雖然沒有嚴重的缺漏，但

全部須在報告發出後 60 天內或其他獲渠務署同意的期限內完成修正工作。然而，

就承辦商 A 未能在 60 天內完成修正的缺漏，沒有文件紀錄顯示渠務署同意延長

修正期限。請告知為何有關修正工作進度未按期限內完成？亦未有文件紀錄相關

情況？ 

 

署方回應： 

 

如在污水處理廠運作期間展開缺漏修正工作，難免會影響日常污水處理程序，所以

在期限內完成工作有所因難，而天氣因素亦常常使修正工作進度受阻。署方一直有

監察缺漏修正工作進度，亦有定期與承辦商 A檢討進度和要求增加資源。在處理日

後缺漏修正工作，署方已要求承辦商 A於每月的營運會議中呈交報告，表列各項缺

漏修正工作的協議完工日期，討論及妥善記錄相關工作進度，藉以確保有關修正工

作能在期限內完成。 

 


